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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連續接受10年公益贊助的

「健康保貝‧弱勢兒童及少年健保補助計畫」為主題，藉由訪談此計畫當時設

計之重要關係人與運用此計畫的實務工作者等，來探究「桃園市健康保貝‧弱

勢兒童少年健保補助計畫」的緣起、合作及轉變，以供社會各界公私協力之參

考。本研究發現「桃園市健康保貝‧弱勢兒童少年健保補助計畫」的成形，係

政府與企業雙方有意、多方共利，加上中介組織穿針引線而似不謀而合，又因

當時弱勢兒童及少年就醫需求，故有著多方因緣俱足而成形。合作過程中的關

鍵為符合各方合作單位「共同期待」，合作內容亦滿足合作單位「個別需要」；

持續合作因素則是政府部門社工人員專業的專業把關。 

 

關鍵字：弱勢家庭、健保費補助、健康權、保護服務、健康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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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 topic is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 for Children and Youths: 

Premium Subsidies Project of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for Disadvantaged 

Children and Youths” of Domestic Violence and Sexual Assault Prevention Center 

of Taoyuan City Government upon public welfare sponsorship for successively ten 

years. By interviewing important design personnel of the project and the practical 

workers who apply the said proje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origin, cooperation and 

change of “Taoyuan City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 for Children and Youths: 

Premium Subsidies Project of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for Disadvantaged 

Children and Youths” as reference for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in the society. 

According to research findings, origin of “Taoyuan City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 

for Children and Youths: Premium Subsidies Project of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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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Disadvantaged Children and Youths” was based on the intention and profits of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and the assistance of medium organization. Besides, at 

the time, there was the medical demand of disadvantaged children and youths. Thus, 

the project was established. The key factor in cooperation process was to meet the 

“expectation” of different sectors. Cooperation content also satisfied “individual 

requirement” of the collaborative units. Continuous cooperation factor was 

professional supervision of social workers in government.  

 

Keywords: Vulnerable family, Premium subsidies, The right to health,    

Protection service, Health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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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發展背景與研究目的 

 

健康是人的根本，但並非人人都能擁有健康，有些人也因為先天條件的不

足、機會的匱乏而影響健康，喪失健康權。根據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第25條所內容揭示：「人人有權生活於適切的健

康與安適良好狀態的生活環境當中，包含食物、衣著、住宅與醫療照顧及必要

的社會服務。」（UN, 1948）。我國《憲法》亦有所保障，從《憲法》第157

條、《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分別宣告，普遍推行衛生保健事業與公醫制度、

推行全民健康保險並促進醫藥研究，以發揮國家增進人民「健康」之使命（立

法院，2004），其意指人民在社會及國家保障中，應享有安適良好狀態及適切

資源之健康權。 

    然而，對於弱勢家庭的兒童及少年，其健康權則未必如同一般人民一樣被

保障。因此，對於兒童與少年的健康權而言，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主張兒童享有特別照顧及協助的權利，其中第24條指

出「政府應致力於確保所有兒童獲得必須之醫療協助及健康照顧，且強調基礎

健康照顧的發展」（UN, 1989）。再者，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所提出的六個兒童

安適良好的狀態（well-being）中，「兒童的健康及安全」被列為其中之一（UNICEF, 

2007；UNICEF, 2013）。可見國際上對於兒童的健康是相當關注的，而確保其

兒童階段的幸福感亦為社會各界重要責任。 

    呂鴻基、林秀娟、吳美環、呂宗學、馮燕、邱南昌、李宏昌、林志嘉、何

素秋、李孟智、吳春福（2014）更提到，在兒童階段若能養成好的生活習慣、

擁有健康的條件（如良好飲食、運動習慣，體重控制等），將能預防成年後80%

的代謝症候群。李美玲、劉鶴群（2012）的研究也提及，兒童及少年的醫療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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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仍是一般家庭普遍關切的議題，特別是弱勢家庭、重大疾病與發展問題的兒

童及少年，其基本健康權和生存權更應獲得保障。是故，兒童及少年的健康在

其發展中占有重要影響位置。 

    再者，依據我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4條提及「政府及公私

立機構、團體應協助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

人，維護兒童及少年健康，促進其身心健全發展，對於需要保護、救助、輔導、

治療、早期療育、身心障礙重建及其他特殊協助之兒童及少年，應提供所需服

務及措施。」（立法院，2015），意味著公私部門均應協力協助家庭來照顧兒

童與少年之身心健康。 

    然而，在重視兒童與少年的健康之下，我國享有全民健康保險的服務（立

法院，2011），相對於世界各國已有較多保障，惟對於經濟弱勢的家庭則未必

能在全民健康保險的保費與醫療部分負擔能予負荷，因此，依據《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7條內容「政府應規劃實施兒童及少年之醫療照顧措施；

必要時，並得視其家庭經濟條件補助其費用。」衛生福利部（2014）的《兒童

及少年醫療補助辦法》及立法院（2015）可有些協助，但其中全民健康保險費

的補助設定於中低收入戶內兒童及少年，至於門急診與住院的部分負擔，僅補

助為三歲以下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之兒童為原則。綜上，此為政府有透過資產調

查之法定福利補助措施。 

    因此，相較於所謂弱勢兒童及少年，獲得醫療補助僅弱勢兒童及少年中的

一小部分，意即尚有許多實際上有些未獲資產調查認可之福利邊緣戶或突發事

件下之因經濟困境，或各類因素而對健康造成影響的兒童與少年，也有著經濟

限制下的健康就醫問題。再加上弱勢家庭的處境諸如父母離婚或分居、單親照

顧者或未成年父母、原住民或多元文化背景、貧窮或物質濫用，兒童及少年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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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生理或心理的疾病、面臨無家可歸、遭受生理和心理的虐待、屬於新移民等

（Andrews, 2009；謝美娥、楊佩榮，2015），其會面臨更嚴峻的社會、經濟、

照顧問題，而對於健康權造成威脅。 

    基於此，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與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自民國97年起迄今已連續10年1公益贊助桃園市政府辦理「健康保貝‧弱

勢兒童及少年健保補助計畫」，使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所協

助的弱勢兒童與少年，得以獲得更多有保障的就醫機會與健康權。由於此計畫

的理念價值度高、計畫實用性高，存在必要度高，故值得探究此計畫的緣起、

合作及轉變；再加上此計畫跨界於屬於第一部門的政府機關、第二部門的公司

企業、第三部門的非營利組織，其共同進行多年之解決社會問題的合作模式，

該發展契機、持續合作的供需關鍵實屬重要，故本研究期為此計畫提出更多討

論、反思與建議。 

 

貳、「桃園市健康保貝‧弱勢兒童少年健保補助計畫」 

的內涵 

 

「桃園市健康保貝‧弱勢兒童及少年健保補助計畫」的資金來源係由廣達

電腦股份有限公司捐贈，支持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所協助的

弱勢兒童與少年全民健康保險保費為主（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

心，2017）。 

    此外，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相對以「愛心專戶」補助從未加保、目

前未在保或單獨加保於公所之兒童及少年，協助其在未加保於桃園市政府家庭

                                                      
1
 此計畫於民國 97 年（2008 年）開始實施，迄今民國 106 年（2017 年）仍持續合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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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之前之健康保險保費欠費，而進行債務代償（桃園市政

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2016）。再者，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的

參與合作，除提供積欠債務代償之外，更協助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

治中心所協助之弱勢兒童及少年在全民健康保險債務上與父母切割，而特別將

其轉保於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

害防治中心，2016）。 

    至於此計畫之主要服務對象，包含其所謂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經濟弱勢

家庭之兒童及少年。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乃經通報進入桃園市政府保護體系

服務之兒童及少年，包括18歲以下無依（棄嬰棄兒）、家庭重大變故、受暴、

遭受不法侵害、不當對待、目睹家庭暴力或有受害之虞者、受暴婦女隨行子女

涉及兒童少年性剝削案件等保護性個案。至於經濟弱勢家庭之兒童及少年，指

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服務之經濟弱勢（非低收入戶）、遭逢

經濟危機、重大變故並影響可支用所得，進而被迫犧牲全民健康保險資格家庭

之兒童及少年（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2017）。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聚焦於探討「桃園市健康保貝‧弱勢兒童少年健保補助計畫」的緣

起、合作與發展，因此，本研究以「桃園市健康保貝‧弱勢兒童少年健保補助

計畫」為研究素材，採質化研究方法；一方面以文件分析法來檢視此計畫歷年

的成果報告及服務統計報表來勾勒基礎現況；另一方面以深度訪談法來針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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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人員進行一對一的訪談，以彙整、回顧此計畫之源起、合作契機與後續發展

等看法，來提出進階分析。 

 

二、研究對象與資料蒐集 

     

本研究主要的研究資料，即為「桃園市健康保貝‧弱勢兒童少年健保補助

計畫」歷年成果報告，再搭配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與此

服務計畫有關的實務實例及行政資訊，以進行文件分析。在此基礎下，本研究

由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推薦對於此計畫熟悉之當年計畫設計

者（受訪者P3、P4、P5）來參與研究以提供此計畫緣起、發展等資訊，並邀請

目前運用此計畫的實務工作者（受訪者P1、P2）接受訪談來提出實施現況等資

訊，受訪者清單如下。 

表 1：受訪者清單 

代號 現職單位 職務屬性 受訪身分 參與度 

P1 
桃園市 

家防中心 

基層 

社工 

運用健保補助計畫之社工

人員 

當年未參與/現從事

相關工作 

P2 
桃園市 

家防中心 

基層 

社工主管 

運用健保補助計畫之社工

人員 

當年未參與/現從事

相關工作 

P3 
健保署北區

業務組 
主管 

設計健保補助計畫之健保

部門代表 

目前仍在任/當年參

與單位 

P4 
新北市 

衛生局 
主管 

設計健保補助計畫之中介

團體代表 

目前已調離/當年參

與單位 

P5 
桃園市 

社會局 
主管 

設計健保補助計畫之家防

中心代表 

目前已調離/當年參

與單位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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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分析方式 

 

本研究質化歸納的分析程序，乃依照各個受訪者的資料進行開放性編碼，

再進行跨個案編碼，最後再將整體研究發現概念進行歸類以形成不同的範疇

（categories），以彙整整體研究發現。質化資料的具體分析上，主要是受訪者個

別深度訪談資料，於訪談時徵得同意而錄音，並依錄音內容寫成訪談逐字稿；

研究者以質化研究分析技術，彙整個案摘要文字與訪談逐字稿中，檔案文字與

受訪者所陳述之概念，呈現不同資料文本間必要的差異性意見，以及資料文本

間的共同性意見。 

 

肆、服務成形分析與反思合作 

 

一、「桃園市健康保貝‧弱勢兒童少年健保補助計畫」的緣起 

 

    當年「桃園市健康保貝‧弱勢兒童少年健保補助計畫」的緣起，是當時的

桃園首長有意協助弱勢兒童及少年的議題，而贊助的企業端也有意願提供協助，

再加上有一個熟悉桃園市政府2（具有官方色彩）且能與企業對談供需的財團法

人桃園市文化基金會3從中穿針引線，使得具有共同目標的公私部門得以協力合

作。 

    當年，在市政府與贊助企業合意下有所合作，而啟動者有兩種說法；受訪

者 P3 回憶此計畫表示是由首長提起： 

                                                      
2
 當時為桃園縣，今已升格為桃園市，故本研究後續用詞統一以桃園市政府為之。 

3
 桃園市文化基金會，緣起桃園縣文化公益基金管理委員會，後變更為財團法人方式管

理（財團法人桃園市文化基金會，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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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計畫最早應該是源自桃園市政府，那因為市長這邊跟企業，他  

是希望能夠幫助一些桃園地區一些比較弱勢的一些孩子，所以他當時是先

找文化基金會。（P3，設計健保補助計畫之健保部門代表）」。 

而受訪者 P4 則表示當時是由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開啟想法的： 

「這個案子是企業先提的，不是市府先提的，當時企業遇到的問題是廣達

（公司）它們想要針對弱勢兒童的醫療做一些事情，然後它們就自己跑去

找健保局，健保局就說如果想要捐錢 OK，可是我沒辦法確定哪一個？它

沒辦去釐清那個欠費是自願還是非自願，所以健保局說我只能給你一些名

單—就 18 歲以下的名單，可是我沒辦法去區辨誰是需要被幫助的孩子，

也有可能是故意欠費的。...廣達（公司）就是遇到一個困難，…，所以廣

達（公司）直接去找健保（局）就沒有成功，廣達（公司）就回過頭來找

上在合作裡面扮演平台的文基會（指桃園市文化基金會），就跟我們說它

們想做這件事情，可是一直沒有找到很好的切入點，可不可以由桃園真的

去發展一個方案，讓它們可以真的找到需要被幫助的孩子，他們的切入還

是在健保，他們覺得醫療是重要的。（P4，設計健保補助計畫之中介團體

代表）」。 

    由上，不論市府或企業先提議，但「桃園市健康保貝‧弱勢兒童少年健保

補助計畫」之成形是雙方有意合作為關鍵。再者，在政府與企業合作上，當時

扮演合作平台的桃園市文化基金會更是關鍵角色。 

政府跟企業之間，譬如說企業想做什麼公益，可是它不知道要對政府的誰，

那就透過文基會，我們去幫忙找到對的窗口，然後去找到合適的方案。或

者是政府想做什麼，可是沒有資源、可能需要外界的幫忙，那就透過文基

會，把這些可能需要的協助整理好，透過瞭解之後再去找合適，可以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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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業一起來合作。就是一個這樣子的概念，文基會在這三者扮演一個媒

合的平台，也比較著重在方案設計的整個過程，還有整個行政。其實會讓

整個事情比較順暢，等於三方的關係，公部門社福部門主要 focus 確定問

題，我們透過與實務第一線的工作者或者是相關的行政主管做過相關的訪

談後，會草擬一些對應的策略跟方法，把它形成計畫後再做媒合。（P4，

設計健保補助計畫之中介團體代表）。 

    以 P4 所述，可知桃園市文化基金會扮演平台，主要如同仲介的功能，了

解政府與企業雙方的需求、關注焦點，而加以結合。 

    然而，即使當年的政府與企業有相同共識及合作期待，再加上桃園市文化

基金會這樣的合作平台，但某程度而言，也有當時對於兒童及少年沒有健康保

險健康權之關注下的時空背景脈絡之供需切合；受訪者 P5 更以「機會機會（即

chance）」，來描述此補助計畫之形成。 

我們健康保貝這個計畫，其實它的緣起也有一點點的…應該是…就是「機

會機會」。（P5，設計健保補助計畫之家防中心代表）。 

    實務服務上，以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兒童保護社會工作者在安置服

務上，特別會受沒有健保身分而受阻。 

因為…我自己的工作經驗就會發現說我們很多的個案，他可能家庭失功能

很嚴重，所以這些孩子我們勢必要帶離開原生家庭，要走到機構這一端，

那通常到機構這一端，第一件事情要先做健康檢查，就發現咦沒有健保卡、

沒有健保；…又譬如說小感冒比較多，就會發現他怎麼咳嗽，或者是說他

本身可能有疥瘡，就會很多這一些伴隨健康議題的東西都出來了。我們早

期花了很多時間去跟健保局溝通，說這個孩子很需要健保卡，…如果不用

健保卡我用自費，我那個錢要不回來，除非我拿他的健保卡去換，可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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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孩子的錢我拿不回來，因為我沒有健保卡。通常這樣的個案就…跟家長

說，他說他又沒有加入健保，或者說之前有健保問題是繳不起錢，所以就

沒有再續保，他的健保就中斷了，…也會造成直接服務社工很大的困擾。

（P5，設計健保補助計畫之家防中心代表）。 

    再者，以此計畫的成形，某程度是因非正式關係而有機會促成正式合作。

我記得那時候文化基金會的組長吧，我印象中是○○○，因為那時候○○的妹

妹在我們家暴中心；那可能也因為這樣子的因緣際會，所以那時候他說剛

好有文化基金會有接觸到一個企業，想要來做一些公益啦，那看社會局這

邊有沒有什麼需要。…。所以當時的一個脈絡是這樣，那我覺得…那時候

透過這個文基會的這個穿針引線，那我們也…跟廣達…就是（董事長）林

○○林先生他們的廣藝基金會來做一個合作，那當時其實談得滿開心的，那

我們也針對這個部份去提一些 proposal，…，所以就很快速的就促成這個

計畫。（P5，設計健保補助計畫之家防中心代表）。 

    研究者綜整上述，此計畫的經驗中在公私合作成功的元素有：（1）初步瞭

解雙方需求、資源、限制；（2）確認政府相關利害關係人進一步期待；（3）遊

走政府與企業來確認供需協調。總之，「桃園市健康保貝‧弱勢兒童少年健保補

助計畫」的成形，係雙方有意、多方共利，加上穿針引線而似不謀而合，又因

當時弱勢兒童及少年就醫需求，故有著多方「因緣俱足」—天時、地利、人和

之契機。 

 

二、「桃園市健康保貝‧弱勢兒童少年健保補助計畫」的合作分析 

 

    對於「桃園市健康保貝‧弱勢兒童少年健保補助計畫」而言，自民國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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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迄今已十年仍持續，雖然有著相互合作且尚未消失的利基。研究者分析有以

下元素： 

（一）符合合作單位「共同期待」 

這個方案是包含每一個人的需要，並看的到每個人需求的影子，這是我的

（指組織）事情，並不是市府的事情，大家都在彼此解決彼此的問題，這

是當時方案很特別的是，找到一個共通的點，雖然關心的東西不一樣，但

都關心這樣的對象，那這案子啟動時會解決個別關心的問題，那這不是只

有一個人的事。…。我們會覺得在這件事情上是站在保護弱勢家庭兒童的

立場，並不會讓加害者進來損害資源，大家共同踩在線上一起努力，這樣

的聚焦對於方案的推動幫助非常大。（P4，設計健保補助計畫之中介團體

代表） 

    可見，前提是合作單位認同弱勢兒童及少年的健康應獲得保障之價值，以

防加害人影響受虐兒童及少年健康就醫權益。 

（二）滿足合作單位「個別需要」 

    此計畫的合作成功有著各單位各自需求與期待的「切合」。 

對到彼此的需求…然後我們可以照顧到我們孩子，那健保局它可以提高它

的投保率，那它們公益它也做到了，我們每年都會固定給它一些服務的成

效。（P5，設計健保補助計畫之家防中心代表） 

    整體來說，在此計畫之合作內容與分工，係依照各單位之專長及資源為主，

受訪者 P4 表示： 

「廣達（公司）想要幫助更多的弱勢兒少；健保局想要解決更多健保欠費、

無法納保的對象，愛心基金要放在更大的效能；（桃園市政府）社會局與

家防中心想找到社會資源長期持續穩定的進入。（P4，設計健保補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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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介團體代表）」。 

    即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及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中央健康保險署、

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各自有需求，而可以在此計畫中被滿足。至於身為平台

的桃園市文化基金會則扮演溝通及確保責信。 

確保了三方合作關係後，文基會要做的是對企業責信、對健保責信。…。

市府團隊當時展現一致性，不管是文基會、市府都非常緊密的合作計畫，

不用擔憂會有什麼大問題，更不用擔憂責信的問題，其實很多是相互把關、

相互提醒的，這個東西其實是沒有什麼需要被挑剔的。（P4，設計健保補

助計畫之中介團體代表）。 

進一步分析，桃園市文化基金會也深黯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的「供給」

及中央健康保險署的「供給」，以及桃園市政府的「需求」和中央健康保險署的

「需求」，協調成功，故獲得了「平台媒合」的貢獻及績效。 

    受訪者 P4 更指出此計畫長久的關鍵，就是「好做，不麻煩」：「我覺得做

這個案子，是一個有系統去解決多方問題的方案，並且沒有向政府拿任何一毛

錢，只是設計好一個系統讓其運轉，只要資源到位所有問題都可以解決，唯一

要付出的是責信過程中花的時間成本，與第一線服務的社工要花個人的時間成

本相比更有效，這樣的計畫社工也非常認同，深怕說做了一個計畫造成社工麻

煩，但這項計畫真的解決社工的一個痛點以及幫助對象的核心問題，社工動力

是強的，案子就容易推動。（P4，設計健保補助計畫之中介團體代表）」；實屬

多贏狀態。 

    綜整來說，地方政府期待解決政府法定福利服務無法解決的問題之資源；

中央的健康保險部門盼更多人民可以納保且不欠保費，需有正確評估以使愛心

基金用在有需求者身上；企業要適切地確保捐贈公益執行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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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別關係利基有助穩固整體合作 

    贊助單位、補助單位看似供給者，實際上也是可能是需求者。中央健康保

險署的愛心專戶之捐贈，需要判斷潛在需求者是否真有需求，但中央健康保險

署沒有實務一線經驗與接觸機會，故無從判斷；而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

治中心有此專業能力可以貢獻，故中央健康保險署看似供給者，實為需求者，

而此需求由原看似需求者的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來滿足之。 

    再者，中央健康保險署雖是供給愛心專戶來協助清償健康保險費欠款，但

其對服務對象的可近性不足，而且對於需求確認度不足，因此 P3 認為網絡合

作很重要，中央健康保險署與地方政府社會局、教育局等合作，有助於健康保

險署專屬愛心專戶的執行，以及本計畫的形成。P3 又補充： 

「我們九十九年的時候，我們就跟校園合作，…健保的那個安心就醫方案

就是源起於我們北區，…也是從桃園這邊開始的，然後跟社會局那邊做一

個合作就是清查沒有加健保的孩子的名單，然後就會給我們；…當時是請

學校老師吧，告訴他們說要去加健保什麼的，那他們有一個通報表，如果

他們沒加保的話會設一個通報表，教育部跟教育局處。主管機關就覺得，

欸？小孩子要受父母的連累，事實上真的會用到醫療都是小孩或是老人家，

覺得應該要跟父母親切割的，所以有這個「健康保貝」的這一個理念。（P3，

設計健保補助計畫之健保部門代表）」。 

（四）「計畫特色」增添合作價值 

    此計畫除利基與需求相互補足外，整體的計畫特色所長顯得成效也有助於

穩固合作關係；計畫特色包含：切割健康保險投保家戶身分、成立投保單位並

系統性發掘個案、社工專業評估把關、發揮最後一道防線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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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切割健保家戶身分 

    民國 97 年 4 月弱勢兒童及少年的父母未繳健康保險費會鎖卡，弱勢兒童及

少年也會被鎖卡；兩者間具有高度連帶性，於是弱勢兒童及少年因此無法獨立、

切割，弱勢兒童及少年無辜地因為父母的功能不良而被牽連，因此計畫最大的

特色與關注點就是關於弱勢兒童及少年的健康保險就醫身分可以獨立，並獲得

清償債務，且有後續健康保險費之補助，以期其健康醫療權完整。 

那當時九十七年的時候會被鎖卡的，因為小朋友他通常是用眷屬的身份依

附爸爸媽媽加健保，可是當爸爸媽媽他是個弱勢家庭，爸爸媽媽沒有能力

去繳健保費的時候，小朋友會連帶受影響，卡片會被鎖住，就醫就會受到

困擾。（P3，設計健保補助計畫之健保部門代表） 

因為家暴是屬於家庭狀態未明的家庭，可能家長同時又是加害者，所以不

幫孩子納保是常有的事，或是故意不繳保費，因為他們的家庭問題實在太

複雜了，所以這個常常就是被他們在照顧孩子裡面，優先順序裡面可能是

放到很後面的一端。甚至父母雙方是不一樣的，通常有經濟能力的這一方，

可能剛好是加害者，反而是被害者跟他的孩子之間，是沒有任何的資源，

可以去負擔這個保費，即使在社工安置了之後，在沒有確定他們彼此的這

些法律訴訟問題，還有就是親屬之間的問題之前，基本上他們還是一個家

庭，在這個狀況之下你很難去解決他的健保議題，健保是以家戶為單位，

而且是依附在工作者身上，所以就會變成社工常常遇到的困難。（P4，設

計健保補助計畫之中介團體代表） 

就是資源我還是要得進去，你父母親我不管你了，那我可能就是把那兩個

孩子一樣再拉出來，你父母親我非得切割。（P5，設計健保補助計畫之家

防中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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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項特色，相當有助於社會工作協助個案自立的理念，不論在實務或理念

均受肯定，然若要此作為，若非議題切合當下時代需求，再加上有心合作的單

位分工，則難達成。 

2.成立投保專戶且系統性發掘個案 

    在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成立投保專戶算是一種創舉，其實也不容易，

但是合作單位為了理念而努力開創應有服務輸送與制度，著實讓此計畫增添許

多價值。 

要讓企業對這件事情有信心，就是告訴企業要怎麼做來確保善款是用在對

的地方，同時很有效運用，所以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把家防獨立成一

個投保單位，以後這些孩子都掛在家防（中心）下面，當時還有公文去成

立一個投保單位的帳號，專門去管理這些孩子，正式脫離整個縣政府的體

系，獨立成立了一個投保單位，專門幫助弱勢兒少，名單是由社工評估過

確認需要評估才需要掛在投保單位下，很單純、不複雜，所以很容易一看

就知道，有多少孩子在付多少錢，從投保單位的資料、有多少孩子接受幫

助都看得一清二楚，所以當時我們跟健保局做了一個討論，順利地切割出

來。（P4，設計健保補助計畫之中介團體代表） 

    由此可見，合作分工上，對於專業的信任是重要元素。 

3.運用專業評估做專業把關 

有著社工專業評估，讓資源贊助者十分放心，確保其資源挹注之效用。因

為我相信社會局這邊的弱勢應該是真正的弱勢，他們一定是經過你們社工這邊

評估過的弱勢，所以我很常幾乎每年都會跟社會局合作，不管是怎樣的接案，

遊民啊或是什麼的，我都會有不同的合作計畫，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還是真正

（提供予）需要幫忙的人。（P3，設計健保補助計畫之健保部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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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站穩最後一道防線 

    由於此計畫補助的弱勢兒童及少年，通常不具低收入戶或原住民等政府法

定福利身分，但卻有受助需求，因此，此可謂是最後一道防線。受訪者 P1、P2、

P3 均如此認為。 

在我的一百多個孩子裡面，原住民本來就是原民會，那這筆錢我當然會跟

原民會要，不會再請廣達付了！所以可能是這些有問題的孩子，有需要幫

忙的弱勢的孩子，他的費用可能都具有一些補助身份，比如說他有殘障

啊…，或者是他有中低收，中低收的話他的健保還是要保再跟爸爸媽媽保，

還是可以保到這個機構來嘛！那中低收的話他還是 18 歲以下也是全額減

免！…其實為了這一百多個孩子，如果沒有廣達這個計畫的情況之下，這

一百多個孩子怎麼辦？因為這變成是最後一線，他沒有其他資源，才會進

到這一塊來...。（P3，設計健保補助計畫之健保部門代表） 

 

三、「桃園市健康保貝‧弱勢兒童少年健保補助計畫」的轉變 

 

（一）類似概念—前身 

    在「桃園市健康保貝‧弱勢兒童少年健保補助計畫」之前類似處理弱勢兒

童及少年的全民健康保險費者，有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的健康保險費認

養計畫，但其以協助繳交欠費為主要協助內涵，與此計畫精神略微不同。 

我們最早是跟家扶中心，它也是有一個健保認養計畫，模式跟這個有點相

似，他當時做的是我們健保認每個月的月保費，然後它用家扶人家的捐款

去付他之前的那個健保欠費，剛好跟這個計畫是相反的，那因為它沒有辦

法成立這個（投保）單位。以前家扶那個做一年，叫什麼健保的認養計畫

之類。（P3，設計健保補助計畫之健保部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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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區域擴增 

    此計畫之開端係由桃園市開始，但由於合作單位在中央健康保險署方面是

北業務組，而其轄區是桃園市、新北市、新竹縣、苗栗縣，基於辦理情況良好，

故邀有意願縣市加入，於是服務區域擴增。 

效益很好，那我們自己，因為我們北區健保署北區是負責桃園、新竹縣市

跟苗栗，所以我們試著去了解一下就是說有沒有可能再去做拓展展延，那

就是覺得這個立意滿好的，所以就請新竹（縣）跟苗栗（縣）他們在九十

九年都同步。（P3，設計健保補助計畫之健保部門代表） 

（三）兒童及少年暨全面不鎖卡的全民健康保險措施 

    隨著對於兒童及少年人權及健康權的重視，健康保險的措施自民國99年起，

在教育部支持於校園推展安心就醫，即18歲以下兒童及少年健康保險卡不鎖卡，

再加上有經濟問題的家庭也不鎖。P3詳述如下： 

健保的安心就醫，那個方案就是源起於我們北區，我們就是跟校園合作，

然後跟社會局那邊做一個合作，清查沒有加健保的孩子的名單，…當時是

請學校老師吧，他們有一個通報表，如果沒加保的話會設一個通報表，…

之後教育部就告訴我們說：「健保署」，我們來推一個所謂的安心就醫，當

時就說 18 歲以下的孩子全面不鎖卡。那當時是這一個計畫，真的是緣起

到我們。…我覺得是這樣的緣起讓我們想到小孩子這一個真的是無助的，

所以我們才會推到校園，然後推到健保署，整個全省的安心就醫，18 歲以

下不鎖卡。（P3，設計健保補助計畫之健保部門代表） 

    之後，隨著許多的社會不幸事件發生，即因健康保險卡被鎖卡之社會慘案，

故政策上修正為全面不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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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九十九年開始是安心就醫 18 歲以下不鎖卡到現在，我們在 105 年的六

月七號開始是欠費全面脫勾，完全不鎖卡，父母親即使有欠費，欠費完全

不受影響，105 年，去年的六月七號，就是解卡措施，全部脫鉤這樣。（P3，

設計健保補助計畫之健保部門代表） 

（四）計畫的需求數下降之轉變 

    「桃園市健康保貝‧弱勢兒童少年健保補助計畫」之補助數有下降的現象，

從剛開始民國 97 年個案數大約 300-400 案，迄今近幾年大約 100 案，服務量減

少，是需求減少？本研究發現應是各種福利增加、公彩補助靈活、以及弱勢兒

少緊急醫療補助發酵、弱勢兒少續保欠費中斷措施（一年兩次清償）效果、監

護童健康保險費協助（婦幼科另有縣市政府經費協助監護權）等，於是補助數

下降。受訪者 P3 提及如下： 

需求少這件事情可能有很多的原因，就像是他的補助身份多了！…。那對

醫療補助這個部分有其他的比如說公益彩券，像衛生局他都有一些醫療補

助的申請，就是額外的福利的部分。…。因為社工還有其他方面的資源會

去生錢的話，那就是去用那邊的資源，對，反而就是分散了使用健保健康

保貝這個。（P3，設計健保補助計畫之健保部門代表）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與啟發 

 

    由於臺灣少見此類型的模式來回應有需求的兒童及少年健保費補助之作法，

其難度頗高且具有特色，政府難得有一定程度主張與介入來參與跨部門合作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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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特色是地方政府社政部門、中央政府衛政部門、民間科技企業之結合，

確實可見政府的彈性與網絡關係。再者，由研究發現可知，即使有些社會議題

隱約有共識被認為應獲關注，也似需有非正式關係及伙伴間信任、共同理念之

相互欣賞，才較易啟動，而切合各自所需始可成為長久的制度。 

 

二、建議 

 

（一）建議政府、企業持續進行弱勢兒童及少年健保補助計畫之合作 

    立基於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內容「人人有權生活於適切的健康與安適良好狀態的生活環境當中，包含食物、

衣著、住宅與醫療照顧及必要的社會服務。」（UN, 1948）之人權保障；再加

上世界各先進國家對於兒童及少年的健康之關注，亦顯示於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所提出的六個兒童安適良好的狀態（well-being）中的「兒童的健康及安全」

（UNICEF, 2007；UNICEF, 2013）；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也指出，兒童可謂是最

關鍵的生命歷程階段（UNICEF, 2013）。可見國際上對於兒童的健康是十分關

鍵，確保健康有助於兒童階段的幸福感，而此有助於社會之穩定與安全。因此，

「桃園市健康保貝‧弱勢兒童少年健保補助計畫」乃符合國際先進潮流。 

    再者，依據本研究發現，此計畫的補助成效，包含（1）減少弱勢家庭財務

壓力、（2）保障弱勢家庭兒少之健康就醫權、（3）提升弱勢家庭兒少未來自

立的可能性等；因此，評估此計畫不但具有價值與意義，更是實質地對於弱勢

兒童及少年的健康與生活有所助益及改善。 

    綜上評估，本研究建議對此計畫之合作單位，包含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等，繼續

維持此計畫的設計與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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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擴增對弱勢兒童及少年之健康費用補助內涵 

    首先，本研究的深度個別訪談中，從社會工作實務人員角度發現，弱勢兒

童與少年仍有許多除健保費以外的健康與醫療需求，但目前社會並無明確穩定

的資源能協助之，故弱勢家庭對於此些不健康或病態情況經常置之不理，於是

恐導致未來更大健康風險與財務弱勢。 

    再者，本研究發現認為此計畫的重要精神與成功關鍵，即為彌補法定福利

不足來協助福利邊緣戶，以及補助介入的彈性與即時性之實質助益。 

    第三，從相關數據顯示，此計畫補助人次與額度，從98年的3,003人次

/1,953,331元轉變為105年的1,266人次/899,132元，顯示社會上各項福利制度、

全民健康保險措施有對於健保費更多挹注與改善；另一方面也看出過去廣達電

腦股份有限公司的贊助資金，有經費額度改投注其他或相關公益議題。 

    綜合上述研究發現，再加上依據研究發現，研究者認為此計畫的補助成效

元素有對於弱勢家庭的財務壓力性減緩、關懷支持度提升、未來自立性升高等，

且實質問題解決許多問題，於是，更能紓解多重複雜問題下的壓力及風險累加

效應。是故，建議未來各合作單位可以考慮立基於目前「桃園市健康保貝‧弱

勢兒童少年健保補助計畫」的健保費補助基礎下，參考研究者彙整之計畫實質

效益與實務需求，進一步設計”加值版”，即針對弱勢健康兒童及少年提供健保

費以外必要的弱勢兒童及少年之醫療暨健康費用補助。 

（三）建議複製此合作模式於更多衛生福利、健康領域之合作 

    本研究發現，「桃園市健康保貝‧弱勢兒童少年健保補助計畫」的緣起與

合作利基分析，係有贊助端、需求端，以及中介端，在形成合作後默契後，各

合作單位間更加設計出符合彼此需求的合作模式，使得各合作單位間各自可以

符合各自組織使命與期許，又得以共同進行社會公益貢獻，是相當值得參考的

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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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進一步分析合作組織與網絡成員屬性，認為第一部門之政府機關具

有促進人民健康權的責任與角色，其雖有法定福利服務資源，但資源仍屬有限，

且多需透過資產調查始能實施；再者，屬於第二部門的企業公司，沒有健康權

法定責任，但卻有社會企業責任（CSR），並且通常具有較為彈性的財力資源；

最後，身為第三部門之非營利組織，對於社會公益與弱勢族群有著強烈使命與

可及性；因此，本研究建議政府機關或有志之企業公司或非營利組織，可以扮

演中介組織角色，號召有意願的單位來共同協助；合作溝通上，可以倡議政府

機關的健康權照顧責任、遊說企業公司投入相關資源、盤點非營利組織的服務

與使命，讓彼此合作以造就多贏、成就更多社會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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